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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轩职业学院文件
川文职院〔2016〕36号

四川文轩职业学院关于表彰

“先进教师”、“先进辅导员”的决定

各院(部)、处（室、委）、中心：

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院教职工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爱岗敬业，

勤奋工作，为学院的发展、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，

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。在第32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经学院研究，

决定对工作成绩显著的教师和辅导员予以表彰。

一、先进教师

刘大利、薛淑新、张治海、张荣丽、谢焕钢、李玉香

马亚妮、潘 健、杨 昆、王 敏、向 阳、蒋秋荣

代梓莹、曹 玥、李亚君、李云兰、阮秋玲、贾 平

李 军、李 礼、王 佩、冉 毅、吕 翔

二、先进辅导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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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开银、汪 婷、蔡 颖、秦建宏

希望受表彰的“先进教师”和“先进辅导员”谦虚谨慎、戒

骄戒躁、锐意进取、不断进步，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模

范带头作用。学院号召全院教职工以他们为榜样，努力工作、严

格要求自己，争做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

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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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四川文轩职业学院董事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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